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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第 5屆第 3次勞資會議紀錄 

時  間：104年 12月 23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地  點：校總區第 2行政大樓 5樓第 4會議室 

主  席：林代表達德、馮代表安華         記錄：李姵瑢專員 

資方代表：吳代表義華、竇代表松林、王代表根樹、羅代表舒欣、黃代

表韻如、謝代表淑芬、賴代表寶琇、林代表俊發、吳代表玉

芳 

勞方代表：林代表建福、許代表國金、游代表心宜、張代表玲娟、鍾代

表予晴、嚴代表崇瑋、溫代表載鉉、張代表博雅 

列席人員：劉幹事映君、吳組長佩君、陳組長菁黛、吳副理思賢、楊幹

事佳蓉、李組長永凌、陳幹事君如 

請假代表：徐代表炳義、李代表芳仁、劉代表中鍵、高代表雪、勾代表

淑華、吳代表中興、王代表玉珠、龔代表國全、王代表怡晴、

王代表證傑、方代表懌華 

 
壹、主席報告 

資方代表主席(略) 

勞方代表主席(略) 

貳、業務單位報告 

    一、業務概況 

        (一)約用工作人員及海研一號工作人員 

截至目前，約用工作人員在職人數共有 829人，海研一號

工作人員 29人。 

    (二)技工、工友 

截至目前，技工、工友在職人數共有 269人(不含實驗林管

理處 62人及山地實驗農場 9人)。  

(三)專任助理研究人員 

截至目前，專任助理研究人員在職人數為 2,367人。 

    二、上次(104年 9月 16日第 5屆第 2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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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備註 

雇主應對在

職勞工定期

實施一般健

檢案(游代表

心宜提) 

            

請研發處及人事室提供專任助理

研究人員、約用工作人員、技工、

工友及單位自聘人員等相關人事

資料，供環安衛中心估算勞工健檢

人數及所需經費。至本案經費來源

及健檢究採巡迴或比照本校教職

人員補助方式辦理，後續請環安衛

中心或保健中心提案於校內相關

會議討論。本案列入追蹤，相關進

度提下次會議報告。 

一、 研發處及人事室業於會後提

供相關資料供環安衛中心估

算之用。 

二、 為瞭解本校一般勞工人員數

量及辦理經費來源，該中心

於104年10月22日邀集相

關單位召開一般勞工健康檢

查執行討論會議，會中共識

為： 

(一) 健檢費用應由其進用經

費支應，包括:專任助理

研究人員的勞工健康檢

查費用應由計畫經費或

計畫結餘款支出，但此

經費來源能否核銷，將

再請主計室確認。約用

工作人員、技工、工友

部份，則請主計室評估

經費來源。自聘人員則

由自籌經費支應。 

(二) 為提供優質健檢服務，

並辦理健檢資料留存、

後續追蹤等工作，該中

心目前積極尋求合作對

象，預計於明年辦理一

般勞工健檢工作。 

繼續 

追蹤 

技工、工友健

檢事宜案(吳

代表中興提) 

本校技工、工友屬上開「勞工健康

保護規則」第11條規定，雇主應

依規定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查之

適用對象，併上案決議辦理。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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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擬修正本校「約用工作人員工作規則」及附表「約用工作

人員給假一覽表」部分規定，提請討論。(人事室提) 

說  明： 

一、 依 104年 6月 3日修正之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

相關勞動法令及現行實務作業，修正旨揭相關規定。 

二、 本案修正重點摘要如下： 

(一)約用工作人員工作規則 

１、第 13條第 4、5項：參酌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6條規定，增列第 4項及第 5項留職停薪事由消失

之日起，應申請復職之規定。 

２、第 19條：依 104年 6月 3日修正之勞基法第 30條

案由 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備註 

建議放寬非

編制及校聘

員工適用本

校教職員工

公益金及醫

藥互助會規

定案(王代表

證傑提) 

一、請人事室就公益金案再評估

研議，並提行政團隊會議討

論。本案後續進度，請提下次

會議報告。 

二、有關納入醫互會適用對象部

分，因該會目前已朝解散方向

且已停辦補助，請免議。 

經人事室(退撫保險組)提 104 年

10月6日本校行政團隊會議第84

次會議決議，維持現行制度，且

因無法增加財源，受理申請至結

餘款無法支應為止。 

結案 

本校計畫人

員之薪資計

算標準，即不

足月薪資、請

假及加班費

係以實際日

數或 30 日計

算案(研究發

展處提) 

考量校內作法之一致性，同意比照

現行技工、工友及約用工作人員薪

資計算規定：服務未滿整月者，按

實際在職日數覈實計支；其每日計

發以當月全月酬金除以該月全月

之日數計算。加班費除以240為每

小時支給標準。並請研發處將上開

薪資計算方式，明訂於本校「建教

合作計畫約聘僱人員服務要點」

中。 

計資方式依決議辦理，另明訂於

要點部分，研發處擬於下次要點

修正時再併同修正。 

繼續 

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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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 86 條規定，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每週工時不

得超過 40小時，爰配合修正。 

３、第 20條：配合勞基法第 30條規定修正，不須再調

移部分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規定之休假日，故

修正為得經勞資雙方協商同意後，配合本校辦公時

間及需要調移之。 

４、第 21條：依勞基法第 30-1條有關工作時間變更原

則之規定，修正本條第 2項第 2款第 3目文字，餘

修正第 2項部分文字。 

５、第 26 條：臺大工會業於 102 年 4 月經臺北市政府

核准成立，故依勞基法第 32 條規定，因天災、事

變或突發事件，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

工作之必要者，原報主管機關備查之程序改為通報

工會。 

６、第 37條：依教育部 104年 5月 4日及同年 10月 30

日來函，調查公教人員兼任公司（商號）負責人、

董事及監察人案，參酌公務員服務法相關規定，基

於專職專任及防止不當利益輸送考量，本校業於

104年 6月 1日函以，兼任上開職務有所不宜，予

以禁止。為臻明確，爰增訂本條文第 1項內容。 

７、第 45、50 條：配合法規名稱已修正，酌作文字修

正。 

(二)約用工作人員給假一覽表：配合新修正之性別工作平

等法及勞動部函釋，增修婚假、事假、普通傷病假、

生理假及特別休假等相關規定。 

三、本案俟本會議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報臺北市政府核備

後公告實施。 

四、檢附本案修正草案對照表(附件 1)、現行約用工作人員工

作規則(附件 2)、現行約用工作人員給假一覽表(附件 3)

及相關規定(附件 4)各 1份供參。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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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帶決議： 

一、 有關「貳、業務單位報告」之「業務概況」部分，爾後請

增列單位自聘人員人數。 

二、 有關本校約用工作人員工作規則第 20 條規定，修正前後

之紀念日及節日放假之差異比較，請人事室(考訓組)於會

後列出並提供各代表參考。(另行提供) 

三、 本次本校約用工作人員給假一覽表中刪除留職停薪者復

職後特別休假日數之計算規定，請人事室(考訓組)向主管

機關確認後，再另案處理。 

四、 本校勞資會議紀錄爾後請上網公告。 

 

肆、臨時動議 

    案由一：建議約用工作人員之年度特別休假得保留至次一年度一案，

提請討論。(游代表心宜提) 

決  議：請游代表會後與人事室(考訓組)研議後，再提下次會議討

論。 

 

伍、散會(上午 11時 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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